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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营商环境监测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响应了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第3项“良好健康与福祉”、第4项“优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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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园区营商环境公共服务评价指标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产业园区营商环境公共服务评价指标的基本原则和指标设计。

本文件适用于以产业园区为对象构建营商环境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体系，开展产业园区营商环境公共

服务评价，其他相关评价活动也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7229-2018 公共服务效果测评模型和方法指南

GB/T 37273-2018 公共服务效果测评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产业园区 industrial park

聚集若干工业企业的区域，是区域经济发展、产业调整和升级的重要空间聚集形式。
注：产业园区具体形式主要包括高新区、开发区、科技园、工业园、产业基地、特色产业园、产业和科技新城等。

3.2

营商环境 business environment

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

3.3

公共服务 public service

政府公共部门为满足公众公共需求，通过使用公共权利或公共资源，运用融资、监管或直接生产的

方式，向全体公众或某一类公众群体提供的具有共同消费性质的物品和服务。

3.4

公共服务评价 public service evaluation

运用评价指标，针对公共服务内容，评估公共服务满足公众需求和目标实现程度，衡量公共服务的

总体影响和社会作用的过程。

4 指标设计原则

4.1 科学性原则

产业园区营商环境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应遵循科学性原则，评价指标的选取应具有科学合

理的理论基础和实证依据，能全面反映公共服务的各个方面和层次，确保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可信度。

4.2 系统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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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应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各指标之间应具有逻辑上的关联性，避免指标的孤立和分散。

4.3 客观性原则

评价指标体系应以事实和数据为基础，避免评价结果的随意性和主观性。

4.4 参与性原则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应遵循参与性原则，评价指标的选取应充分考虑服务对象、服务提供者和相关

利益者的意见和建议，确保评价结果的代表性和认可度。

4.5 动态性原则

评价指标应能够反映公共服务质量的动态变化，以便及时调整和完善评价指标体系。

5 指标设计

5.1 一级指标设置

产业园区营商环境公共服务评价的内容应根据评价的目的选择确定，应至少包括以下服务领域的一

项或多项：公共教育、公共就业、医疗服务、社会保障、公用事业、生态环境、公共交通、公共安全、

公共文化、公共体育、养老服务、政务服务等12个领域。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全部或部分领域开展相关

评价活动。产业园区营商环境公共服务评价指标项见附录A。

5.2 二级指标设置

5.2.1 公共教育领域

公共教育评价指标可选择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教育水平；

——教学人员素质；

——办学设施、设备；

——教育质量。

5.2.2 公共就业领域

公共就业领域评价指标可选择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就业信息；

——就业技能；

——人才招聘会；

——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

5.2.3 医疗服务领域

医疗服务领域评价指标可选择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医疗水平；

——医疗便捷度。

5.2.4 社会保障领域

社会保障领域评价指标可选择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医疗保障；

——残疾人救助。

5.2.5 公用事业领域

公用事业领域评价指标可选择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水、电、气、暖供给；

——公园；

——公共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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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生态环境领域

生态环境领域评价指标可选择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空气；

——河湖水体；

——垃圾管理。

5.2.7 公共交通领域

公共交通领域评价指标可选择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设计规划；

——运营时间；

——司乘人员服务；

——乘车环境。

5.2.8 公共安全领域

公共安全领域评价指标可选择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社会治安；

——自然灾害救治；

——消防安全。

5.2.9 公共文化领域

公共文化领域评价指标可选择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服务场所；

——文化活动；

——数字化服务。

5.2.10 公共体育领域

公共体育领域评价指标可选择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基础体育设施；

——体育活动。

5.2.11 养老服务领域

养老服务领域评价指标可选择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服务水平；

——服务价格。

5.2.12 政务服务领域

政务服务领域评价指标可选择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办理程序；

——办理效率；

——办理结果；

——信息公开。

5.3 三级指标设置

产业园区营商环境公共服务评价三级评价指标可根据二级指标评价内容情况和公共服务特点，结合

当前热点问题进行针对性设置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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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产业园区营商环境公共服务评价指标项

产业园区营商环境公共服务评价指标项见表 A.1。
表 A.1 产业园区营商环境公共服务评价指标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公共教育

教育水平
普通小学生师比

普通初中生师比

教学人员素质 优秀教师占教师总数比例

办学设施、设备 公共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教育质量
公办小学升学率

公办初中升学率

公共就业

就业信息

就业信息发布平台数量（个）

就业信息发布经费投入（万元)）

就业信息发布次数（年次）

就业信息服务群众数量（人）

就业技能

技能培训中心数量（个）

技能培训经费投入（万元）

技能培训举办次数(年次)

技能培训服务群众数量（人次）

人才招聘会

人才招聘会场地数量（个）

人才招聘经费投入（万元）

人才招聘会举办次数(年次)

人才招聘会服务群众数量（人）

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

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与服务人员数量（人）

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与服务经费投入（万元）

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与服务群众数量（人）

医疗服务

医疗水平
人均财政医疗卫生支出（万元）

医院数（每十万人）

医疗便捷度
医院床位数（每千人）

卫生技术人员数（每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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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

医疗保障
参加医疗保险人数占总人口比重

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人员人均基金支出（万元）

残疾人救助
无劳动能力残疾人生活救助率

符合条件的残疾人享受危（旧）房改造补助和保障性住房比例

公用事业

水、电、气、暖供给

水、电、气、暖获得时间（日）

水、电、气、暖获得环节（个）

水、电、气、暖获得成本（万元）

公园
公园数量（每平方公里）

公园建设经费投入（万元）

公共厕所
公共厕所数量（每平方公里）

公共厕所建设经费投入（万元）

生态环境

空气 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天）

河湖水体
河湖水体数量（每平方公里)

河湖水体治理投入（万元）

垃圾管理

垃圾收集点数量（个）

垃圾转运站数量（个）

垃圾回收站数量（个）

公共交通

设计规划
公交站、出租车停靠点、地铁站等交通设施数量（每平方公里）

公交站、出租车停靠点、地铁站等交通设施建设经费投入（万元）

运营时间
公共交通车辆准点率

公共交通车辆密度

司乘人员服务
司乘人员数量（每千人）

乘客对司乘人员服务满意度

乘车环境 乘客对乘车环境满意度

公共安全

社会治安
派出所数量（每平方公里）

安保人员数量（每千人）

自然灾害救治

自然灾害应急设施状况（个）

自然灾害救助经费投入（万元）

自然灾害预防演练次数（年次）

自然灾害救助群众数量（人）

消防安全

消防人员数量（每千人）

消防设施数量（每平方公里）

消防经费投入（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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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

服务场所

文体活动中心数量（个）

文体活动中心经费投入（万元）

青少年综合文化活动中心数量（个）

老年活动中心数量（个）

文化活动
文化活动次数（年次）

文化活动经费投入（万元）

数字化服务
数字化图书馆、博物馆数量（个）

数字化图书馆、博物馆建设经费投入（万元）

公共体育

基础体育设施

产业园区基础体育设施服务项目（个）

产业园区基础体育设施经费投入（万元）

产业园区体育设施维护次数（年次）

公共体育活动

产业园区公共体育活动项目（个）

产业园区体育活动经费投入（万元）

产业园区公共体育活动举办次数(年次)

养老服务
服务水平

养老服务床位数（每千人）

护理型养老床位占比

养老服务人员数量（每千人）

服务价格 服务价格平均水平（千元）

政务服务

办理程序
办理程序数量（个）

办理成本（万元）

办理效率 办理效率水平

办理结果 群众办理结果满意度

信息公开 政务信息公开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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